
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变化对比

产品名称 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变化对比

公司名称 北京细宇检测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房山区窦店镇亚新路17号

联系电话 010-88355355 18600007559

产品详情

11 防烟与排烟系统

11.1 一般规定

11.1.1 防烟、排烟系统应满足控制建设工程内火灾烟气的蔓延、保障人员安全疏散、有利

于消防救援的要求。

11.1.2 防烟、排烟系统应具有保证系统正常工作的技术措施，系统中的管道、阀门和组件

的性能应满足其在加压送风或排烟过程中正常使用的要求。

11.1.3 机械加压送风管道和机械排烟管道均应采用不燃性材料，且管道的内表面应光滑，

管道的密闭性能应满足火灾时加压送风或排烟的要求。



11.1.4

加压送风机和排烟风机的公称风量，在计算风压条件下不应小于计算所需风量的1.2倍。

11.1.5加压送风机、排烟风机、补风机应具有现场手动启动、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启

动和在消防控制室手动启动的功能。当系统中任一常闭加压送风口开启时，相应的加压风

机均应能联动启动；当任一排烟阀或排烟口开启时，相应的排烟风机、补风机均应能联动

启动。

11.2 防烟

11.2.1

下列建筑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、消防电梯的前室和合用前室应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：

1 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住宅；

2 建筑高度大于50m的公共建筑；

3 建筑高度大于50m的工业建筑。

11.2.2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

1 对于采用合用前室的防烟楼梯间，当楼梯间和前室均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时，楼梯间

、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分别独立设置；

2对于在梯段之间采用防火隔墙隔开的剪刀楼梯间，当楼梯间和前室（包括共用前室和合

用前室）均设置机械加压送风系统时，每个楼梯间、共用前室或合用前室的机械加压送风

系统均应分别独立设置；

3 对于建筑高度大于100m的建筑中的防烟楼梯间及其前室，其机械加压送风系统应竖向分

段独立设置，且每段的系统服务高度不应大于100m。

11.2.3采用自然通风方式防烟的防烟楼梯间前室、消防电梯前室应具有面积大于或等于2.0

㎡的可开启外窗或开口，共用前室和合用前室应具有面积大于或等于3.0㎡的可开启外窗

或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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